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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频繁的经济交往活动，还在经济主体之间带来了因合同的签订、履行所

引发的纠纷，这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何准确界分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罪。本文

从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罪的概念出发，厘清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原则，而后重点分析合同诈

骗的认定，并从不同角度分析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分标准，从而更好地寻求界定合同诈骗罪与民

事欺诈的路径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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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has not only brought frequent economic ex-
changes, but also brought disputes between economic entities caused by the signing and perfor-
mance of contracts, which has also brought a very difficult problem to judicial practice: ho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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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ly distinguish between civil fraud and contract fraud.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s of con-
tract fraud and civil fraud,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principles of distinguishing contract fraud from 
civil fraud, then focuse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tract fraud, and analyzes the distinguishing 
standards between contract fraud and civil fraud from different angles, so as to better seek the 
path and direction of defining contract fraud and civil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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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诈骗罪及民事欺诈的概念界分 

(一) 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 没有实际履约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 
4)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 民事欺诈的概念 
陈兴良教授认为：民事欺诈，又可以说成是民事诈欺，指的是故意将不真实的情况当作真实的情况

加以表示，使相对人产生错误的理解，基于错误的理解而做出非真实的意思表示[1]。因此，民事欺诈的

核心在于行为人的故意和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表示与事实不符，却仍然采取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等手段，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是对方做出不符合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也是

民事欺诈成立的关键要素。而合同诈骗行为，作为民事欺诈的一种展现形式，与民事欺诈行为在本质上

存在密切的关联，这也是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常被混淆的核心原因。 

2.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 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主观要素要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合同诈骗罪

还是属于一般的合同欺诈行为，关键在于考察其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核心要素[1]。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独立于犯罪故意的一种主观心理要素，是超出了构成要件的主观要素，即刑法理

论上的目的犯[2]。合同诈骗罪中的故意意味着：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行为人清楚地知道其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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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将侵害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却仍然希望这种侵害发生或者对此持放任态度。然而，这种故意并

不涵盖“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将对方财物视为己有并予以支配控制”的层面。因此，“非法占有目的”

这一主观意图，实际上是超出了诈骗故意本身的范畴。 
在民法领域，“占有”一词特指个体对物的支配与掌控，其核心在于主观上的控制与意愿的展现；

然而，在刑法领域中，“占有”的定义则更为严格和深入，它与“所有”的概念被视为等同，强调对物

的实际掌控，这种掌控不仅涵盖了占有状态本身，更延伸到了对物的使用、获取收益以及处分的各项权

能，展现了占有在刑法上的全面性和严谨性。 
(二) 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对合同诈骗罪认定的影响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节点，传统观点是以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为核心参照点。根据这一观点，

非法占有目的在行为中产生的时间可以细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事前故意、事中故意以及事后故意。事前

故意指的是在合同签订之前，行为人便已经怀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事中故意则是指在合同履行

过程中，行为人逐渐产生或明确非法占有的意图；而事后故意则是指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后，行为人因某

种原因而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念头。 
1) 事前的故意 
坚持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在合同签订之前或之时确立的观点，虽然看似明确，但实则过

于偏颇。实际上，只有当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初衷签订合同，并随后实施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时，

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若其行为更符合侵占罪或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则应依法以其他罪名论

处。然而，这种划分标准忽视了合同签订后客观情况可能发生的变化，导致合同诈骗罪的打击范围过于

狭窄，不利于全面、准确地打击犯罪。 
2) 事中的故意 
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其产生时间不仅可能是在合同签订之前或签订之时，同样也可

能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然而，“合同履行过程中”这一表述仍显笼统。若不对此阶段产生的非法目的

进行细致区分，仅仅因为在合同履行期间出现了非法占有意图，并通过编造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

他人财物，就草率地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这极易导致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变得模糊，进而使得合

同诈骗罪的打击范围被不当扩大。 
3) 事后的故意 
主张非法占有目的在行为中产生的时间不影响合同诈骗罪的成立。此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事实上

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通过签订合同的手段，取得当事人财物并进行非法占有就成立合同诈

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不影响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认定。但是仅以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非法

占有目的，不区分主观目的产生时间、处于何阶段即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无疑是违反了主客观相一致

的原则，将主观的非法占有目的和客观取得财物的行为割裂开，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导致将普通民事

纠纷、侵占罪一并纳入合同诈骗罪的调整范围。 
本文认为，签订、履行合同这一过程本身并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在签订、履行合同同样可

以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合同履行过程中”这一时间段由于不具备划分此罪与彼罪的功能，所以

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中认定非法目的产生与否的参照点，而应当将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以行为人取

得财物作为参照点[3]。 
本文观点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在取得财物以前任何时间产生非法占有目的都可成立合同诈骗罪，这是毫

无争议的。而在取得财物后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行为人具体的行为和签订的合同性质不同，可

能构成普通债务纠纷、普通诈骗罪、侵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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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rom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of time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behavior image source: 
the author made 
图 1. 从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判断行为性质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3. 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区分 

(一) 主观故意形态及产生时间不同 
根据一般刑法理论，犯罪行为应当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对于合同诈骗罪而言，其构成的核心在于行

为人主观上必须怀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意味着，行为人所实施的所有欺诈行为，其终极指向都是为了

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相比之下，民事欺诈行为在主观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在多数情形下，民事欺诈行

为主要是为了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主要义务，而并非旨在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尽管民事欺诈行为也可能

导致合同相对方遭受经济损失，但这些损失通常源于合同的瑕疵履行或预期利益的损失，而非行为人主

观上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结果。因此，民事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行为在主观方面确实存在显著的差

异。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如前所述。 
(二) 二者保护法益不同 
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是为了保护市场秩序与对方当事人的财产。只有严重侵犯社会法益并造成社

会公众实质性权利损害结果时，才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民事欺诈行为则会误导合同相对方真实

意思表示，从而使合同相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做出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合同诈骗罪所保护的

法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社会公众的重大财产权利，规制民事欺诈行为则是保护公民意思自治

原则、平等交易原则[4]。 
(三) 欺诈行为不同 
陈兴良教授认为：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根本区分在于，合同诈骗罪是利用签订、履行合同而无

对价地占有他人财物；而民事欺诈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欺诈方法，谋取非法利益[5]。合同

诈骗的基本模式为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支付财物。民事欺

诈行为与合同诈骗行为虽然均是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使合同相

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但合同诈骗行为主要以不劳而获为表现形式，民事欺诈则是以欺诈的方式与他人签

订合同或者是瑕疵履行合同。 
(四) 履行行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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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为人履约能力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1) 当行为人具备完全履约的能力，却仅履行了合同的一部分，且其部分履行的背后意图是出于毁约

或避免个人损失的目的时，如果这种情况是由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那么这种行为应当被认定为

民事欺诈，因为客观情况瞬息万变，非常有可能出现当事人签订合同时无法预料到的情况。然而，若行

为人的部分履行是为了诱使合同相对方继续履行，以便达到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带有很明显的非法占

有对方财物的目的，那么这种行为则应被判定为合同诈骗。 
2) 如果行为人虽具备部分履约能力，却从未表现出任何履约行为，而是采用欺骗手段诱导对方当事

人单方面履行合同，并占有对方财物，这种情况当然的应被认定为合同诈骗，是非常典型的合同诈骗罪

的表现形式。反之，若行为人既拥有部分履约能力，又积极进行了履约行为，即便最终合同未能完全履

行或完全未履行，行为人全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以积极的心态希望完成合同，这种行为仍应被认定

为民事欺诈行为。 
3) 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

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又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

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5]。 
对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而言，其核心在于通过合同的履行来非法获取利益。这意味着，为了达成其

不正当的目的，行为人客观上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合同履行行为。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合同的正常履行，

行为人才能掩盖其欺诈的真实意图，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圈套，从而顺利实现其非法利益的获取。

因此，在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中，行为人的合同履行行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实现其欺诈目的的关键手

段。 

4. 结语 

简而言之，要辨别合同中的行为是刑事诈骗还是民事欺诈，关键在于剖析行为人是否抱有非法占有

他人财物的意图，并且这一意图的产生时间应以行为人获取他人财物的时间点为基准进行判断。诚然，

由于“目的”属于主观意识和心理活动的范畴，其界定确实存在不小的挑战。然而，“目的”作为行为

人追求特定结果的内心态度，往往会转化为可观察的客观行为，进而成为法律评价的具体对象。作为具

有理性和自主意识的行为人，其内心想法往往主导其外在行为，而这些行为又能反过来揭示其内心状态。

因此，我们完全能够通过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特征，来判断其主观上是否抱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意

图，进而准确界定其行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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